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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5月 20日  
立法會會議  

 
根據《教育條例》  

動議的決議案  
 
 教育局局長會在 2009年 5月 20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根

據《教育條例》動議一項決議案。現謹附上有關決議案，供議員

考慮。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在立法會

議程上。  
 
2. 教育局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
文本亦一併附上。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連附件  
 



 

 

《教育條例》 

 

決議 

(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第 40BK(5)條) 

 

議決修訂《教育條例》(第 279 章)第 40BK(3)(a)條，廢除“2009

年 7 月 1 日”而代以“201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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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20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教育局局長致辭全文  

 
《教育條例》（第 279 章）  

 
押後提交法團校董會章程草稿限期  

 
 
主席：  
 

我請議員支持決議，修訂《教育條例》第 40BK(3) (a)條，廢除

“2009 年 7 月 1 日 ”而代以 “2011 年 7 月 1 日 ”。  
 
2.  《教育條例》規定資助學校的辦學團體須於 2009 年 7 月 1 日

或之前，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呈遞法團校董會的章程草稿。本決議將

該期限押後兩年至 2011 年 7 月 1 日。  
 
3. 有關法團校董會的條文生效至今，快將四年半了。現時，已成

立法團校董會、提交或承諾提交章程草稿的資助學校，約佔整體的

53%。雖然根據較早前的調查，大多數辦學團體表示會按照法例規定，

在限期前提交章程草稿，但現在距離限期不足一個半月，尚有四成多

學校仍未提交法團校董會章程草稿。  
 
4.  此外，根據顧問公司就學校推行法團校董會的檢討研究顯示，

規模較大的辦學團體籌備成立法團校董會，需要較多的時間，建議我

們考慮推遲呈遞章程草稿的限期，好讓這些辦學團體有較為充裕的時

間。  
 
5.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決定根據條例所賦予的權力，以立法會決

議方式，把提交法團校董會章程草稿限期押後兩年。今年 3月 30日，

我們曾就此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對押後限期建議並無異議。

我們亦曾諮詢辦學團體、學校議會、香港法團校董會聯會及各區家長

教師會聯會，他們對押後限期兩年表示理解及支持。  
  

6.  我們理解，個別辦學團體為其轄下的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時所

遇到的困難。在校本管理的框架及不抵觸現有法例的大前提下，我們

願意持開放的態度，以寬鬆彈性的方式審慎處理；釋出善意，繼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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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體協商，尋求共識。我們會視乎情況，在可行的範圍下給予彈

性，以便落實校本管理。但無論如何，條例不容許我們無限期推遲學

校成立法團校董會的時間表，我們必須執行法例的要求。  
 

7.  若決議獲立法會通過，教育局會繼續發放有關津貼及提供各項

支援措施，協助學校在限期內呈遞章程草稿及成立法團校董會。  
 

8.  主席，我請各位議員支持政府把提交法團校董會章程草稿限期

押後兩年的決議。多謝。  


